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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污染环境罪中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

黄红霞

摘　要：危险废物作为污染环境罪的规制对象，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中占据重要地位，如何规

范、准确认定危险废物，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现行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所确立的危险废物司

法认定规则，在实践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同时囿于其列举式规定的开放性、与行政执法证据

规则的脱节、严惩思维下法官先入为主的认定理念等因素，造成危险废物范畴属性界分模糊、证据名类不一、

司法行政化风险等新的适用困境。为此，需要从解释论角度加强危险废物所属范畴的类型化建构，从行刑衔

接角度构建统一的证明基准，从导向重塑角度修正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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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年 《解释》是针对环境污染罪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制定，其实施以后， 《２０１３年解释》同时废止。
本文主要围绕２０１６年 《解释》进行探讨。

一、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高风险领域，“危险
废物”之司法认定也成为污染环境案件办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司法机关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６年先
后颁布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分别简称２０１３年 《解释》和

２０１６年 《解释》）①，并于２０１９年发布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议纪要》（以下
简称 《会议纪要》），对污染环境罪中危险废物的认定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但在危险废物产量逐
步增大、种类逐步扩张的严峻形势之下，２０１６年 《解释》和 《会议纪要》的作用在司法适用过程
中逐渐捉襟见肘，污染环境罪中的危险废物认定在 “从严对待”的外衣之下呈现出一种不严谨的过
程状态，直接影响着司法权力的规范运行。目前学术界专门探讨污染环境罪中危险废物认定方面的
成果较少，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危险废物刑事责任［１］（Ｐ２２１－２２８）、污染环境罪的危害行为［２］、“有害物
质”在污染环境罪中的认定标准［３］、刑法污染概念的外延［４］、司法审判视域下的污染物性质鉴定［５］

以及医疗、医药危险废物的认定［６］等方面，这些成果启发了更多关于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方面的思
辨。对照２０１６年 《解释》和 《会议纪要》，从刑事案例角度对危险废物司法认定规则进行检视，虽
是污染环境罪在司法适用中的一个问题缩影，但对其入罪和量刑都具有重要的基础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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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环境罪中危险废物司法认定的规则

根据２０１６年 《解释》和 《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主要关涉危险废物的范
畴属性界定和认定路径两方面的内容，而认定路径中最为关键的是其所依赖的相关事实证据 （检测结
果和认定意见）。

（一）污染环境罪中危险废物的范畴属性认定
清晰界定危险废物的范畴属性是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前提基础。我国１９９７年 《刑法》

原第３３８条将 “有放射性的和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及其他危险废物”作为 “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罪”的行为对象①。之后，《刑法修正案 （八）》使用 “其他有害物质”替代原来的 “其他
危险废物”，在降低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７］的同时也在司法适用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危险废物与有
害物质、有毒物质等概念之间具有什么关系，即危险废物的范畴属性认定问题。根据２０１６年 《解
释》对污染环境罪的相关术语界定，危险废物被明确归属于 “有毒物质”，相应在污染环境罪的量
刑情节中，如２０１６年 《解释》规定的 “严重污染环境”情形和 《刑法修正案 （十一）》提高最高法
定刑的情形，都明确使用 “有毒物质”这一概念范畴。但是对于 “有害物质”与 “危险废物”或
“有毒物质”之间的关系，相关规定中并没有特别指明，而在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８条中出现的 “毒
害性物质”这一词，使得危险废物的范畴属性认定更加模糊，从而为司法适用留有很大空间。

（二）危险废物司法认定路径中的事实证据认定
在界定危险废物的范畴属性后，需要进一步明确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路径。根据２０１６年 《解释》

相关规定②，对于列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以下简称 《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可依据涉
案物质的来源、产生过程、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等出具的书面意见来认
定；如果依据上述证据仍然难以认定危险废物，则可借助司法鉴定或由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指定
机构进行检测加以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路径，认定过程中形成的书面意
见、检测结果是继鉴定意见之后运用更为频繁的两种来源依据，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会议纪要》在总结、凝练司法裁判经验的基础上，为司法人员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危险废物认
定方法③，具体可归结为两种：第一种是由司法机关依据 《危险废物名录》直接认定，适用于危险
废物来源和相应特征明确的情形；第二种是由司法机关依据涉案物质的来源、产生过程、被告人供
述等证据，结合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等出具的书面意见进行认定，适用于危险废物来源和相应
特征不明确的情形。其中，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等出具书面意见 （以下统称 “认定意见”）的
不同情形如图１所示。

在图１所示的分类处理情形中，为了确定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可能需要生态环境部门或公安
部门委托相关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和 “认定意见”虽然都不属于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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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９７年 《刑法》第３３８条原有表述为 “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
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参见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３条第１款和第１４条。
《会议纪要》第１３条认为，根据 《环境解释》的规定精神，对于列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如果来源和相应

特征明确，司法人员根据自身专业技术知识和工作经验认定难度不大的，司法机关可以依据名录直接认定。对于来源和
相应特征不明确的，由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等出具书面意见，司法机关可以依据涉案物质的来源、产生过程、被告
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证据，结合上述书面意见作出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的认定。



图１　不同情形下出具认定意见的方法

证据种类范围之内，但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①和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办法》（以下简称 《行刑衔接工作办法》）第２０条②规定，都是源于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收集制
作而成，可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来使用。

由上可以看出，这两类重要规则分别从内部界定和外部证明等不同角度对危险废物予以规范和
认定。其中，范畴属性认定需要在罪刑法定语境下根据污染物的不同特性厘清危险废物的所属范
畴，满足入罪标准明确化、清晰化的要求；事实证据认定则需要在刑事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危险
废物的认定意见、检测结果等证据适用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在实现行刑有效衔接的同时保持危险
废物司法认定的谦抑立场。危险废物司法认定规则的功能发挥依赖于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下文
将从相关刑事诉讼案例中对这两类认定规则予以司法检视。

三、危险废物司法认定规则的实践检视

以Ａｌｐｈａ案例库为资料库③，通过在 “刑事案件”页面输入 “危险废物”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关键词，共检索案件５　２０４件，时间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２日。
从筛选结果可以看出，２０１９年案件量上升到１　３２５件④，其中污染环境罪为１　３１０件，是关涉危险
废物认定的高发案件。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的环境刑事案件数量有所回落，同比上一年度分别下降

３３％和６７％，主要由于新冠疫情形势下严格防控措施的抑制作用，以及刑事法律手段在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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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第２款：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行刑衔接工作办法》第２０条：环保部门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依法收集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监测报告、检验报告、认定意见、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
使用。

针对目前已有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无讼、Ａｌｐｈａ等几大裁判文书集中检索平台，使用相同检索条件进行搜
索，经过对比，Ａｌｐｈａ案例库的案例收集数据相对较为丰富，可以检索到威科先行的法律数据库，而其数据分析也较为全
面，筛选标签设置详细且易于操作，遂选取Ａｌｐｈａ案例库案例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在检索结果中，２０１３年为１１件，２０１４年为２０３件，２０１５年为３５２件，２０１６年为４８０件，２０１７年为７２８件，

２０１８年为９２６件，２０１９年为１３２５件，２０２０年为８８７件，２０２１年２９２件。



护领域的不断强化①。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环境刑事案件中，涉及危险废物的污染环境罪案件占比高
达９８．１％和９８．９％，说明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现状仍不容乐观，其中包括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问题。
鉴于重点考察２０１９年 《会议纪要》发布后对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效果，遂以２０１９年到２０２１年三
年的筛选案例作为分析样本，梳理发现危险废物司法认定规则的适用困境。

（一）开放性的规定导致危险废物范畴界分模糊
虽然从规范意义上看，危险废物被明确归属于 “有毒物质”范畴，但从筛选的三年案例样本中

发现，关于危险废物的范畴属性认定，存在 “有毒物质、有害物质、有毒有害物质、毒害性物质”
等不同表述，主要体现在样本中的法院认定理由部分，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有毒物质”的认定。法院认定理由中涉及 “有毒物质”关键词的样本有８２９个，其中
多数都依据２０１６年 《解释》将危险废物认定为有毒物质。例如，废酸酸液、废液等属于国家名录
中的危险废物，依据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５条规定，属于有毒物质②；根据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
蚀性鉴别》，监测到样品的ｐＨ≤２．０，属于危险废物，亦为有毒物质③；样品属于危险废物，亦为
有毒物质④；“非法倾倒有毒物质 （危险废物）”⑤。

其二，“有害物质”的认定。法院认定理由中涉及 “有害物质”关键词的样本有３１９个，其中
多数司法机关将不同特性的危险废物归属于有害物质，不作区分。例如：鉴定报告里证明酸性废液
属于危险废物，而法院裁判理由中指出是非法倾倒有害物质⑥；一审法院将倾倒的经鉴定或认定为
“危险废物”的油泥、废渣、废铅蓄电池等，称为 “有害物质”⑦。

其三，“有毒有害物质”的认定。法院认定理由中涉及 “有毒有害物质”的８１个样本里，也有
将 “危险废物”等同或归属于 “有毒有害物质”范畴。例如：使用 “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等有毒
有害物质”的表述⑧；使用 “在未获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形下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表述⑨；
对倾倒的 “有机盐”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分别表述为危险废物和有毒有害物质�10；二审法院将
一审被告人倾倒的危险废物称为 “有毒有害物质”�11。

其四，“毒害性物质”的认定。样本中涉及 “毒害性物质”的案例有６个，明确将毒害性物质
和危险废物相等同的文本有３个，如：一审将非法运输属于危险废物的盐酸废液，认定为 “有毒物
质”之后又使用 “毒害性物质”表述�12；将鉴定为危险废物的涉案固体废物废钢渣，称为 “毒害性
物质”�13；将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化工废液，称为 “毒害性物质”�14。

从上可以看出，多数司法机关对有毒物质、有害物质、有毒有害物质、毒害性物质等概念的使
用较为随意。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司法解释和 《会议纪要》等文件对相关概念界定采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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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13

�1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２０２１年度 《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

永年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冀０４０８刑初２３４号；泊头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冀０９８１刑初２６４号。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鲁１１刑终１４１号；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鲁１５刑终１２７号。

博兴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鲁１６２５刑初３３４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浙０１刑终３２４号。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晋１０刑终１１６号。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晋０８刑终５８８号；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冀０２刑终２１５号。

安丘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鲁０７８４刑初３９９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粤０１刑终３６３号。

清镇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黔０１８１刑初４３２号；清镇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黔０１８１刑初１６９号。

寿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皖０４２２刑初４５３号：鉴定意见中将废灰样浸出液认定为具有浸出毒性特征的危险废物。

萧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皖１３２２刑初４８４号。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鲁１５刑终６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桂０７刑终２８号。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豫０９０２刑初３７号。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苏１３０２刑初１０４号。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苏１３０２刑初３２６号。



放性的列举方式，导致危险废物的上位属性概念之间含糊不清。

２０１６年 《解释》采用列举式将危险废物囊括在 “有毒物质”里①，但所列举的内容之间存在交
叉，样本中 “酸液ｐＨ值为０．４８，且含有多种重金属成分，按照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标
准》规定，为危险废物”②，其反映出 “有毒物质”里所列举的 “含重金属的污染物”与 “危险废物”
之间界分并不明确。《会议纪要》对 “有害物质”的认定亦采取 “综合认定＋开放式列举”方式③，依
据综合认定内容中的 “有害物质危险性毒害性”标准，危险废物应属于有害物质；而开放性的列举方
式又仅将工业危险废物排除在外，这不禁让人们对这种列举方式的意图产生疑惑。无论是意在罗列
《刑法》第３３８条 “其他有害物质”的 “其他”范畴从而起到补充性作用［８］，还是旨在区分 “有害物
质”与法条中其他几种物质④的不同，所列举内容的无章性都导致无法实现其目的，也致使司法机关
对同类物质认定不同，例如，一审法院将倾倒的固体废物分别认定为有毒物质和有害物质⑤。

对于 “有毒有害物质”而言，可以从行政立法中找到 “有毒有害原料或物质”相关表述⑥，其
所包含的种类相较于２０１６年 《解释》对 “有毒物质”的列举种类，除多了 “剧毒化学品”外，其
他基本一致，从此角度来看危险废物也可定性为有毒有害物质。对于 “毒害性物质”一词，较多出
现在我国 《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章节的相关法条⑦中，但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８条对污染环境
罪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行为对象作出同一性的概括描述⑧，意
味着 “毒害性物质”也是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对象，从而使得对毒害性物质与有毒物质或有害物质之
间的理解更为困惑。例如，辩护人认为毒害性物质不同于危险废物，粗酚不属于非法买卖危险物质
罪的行为对象之 “毒害性物质”，而应属于 “危险废物”，符合环境污染罪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最
后只是笼统地说明粗酚属于危险废物、危险物质，被告人应以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⑨。

（二）行刑规定的脱节导致危险废物证据名类不一
通过对裁判文书样本的梳理和比对，发现认定意见和检测结果等危险废物认定的主要依据在司

法适用中存在证明标准模糊问题，主要表现在危险废物认定意见的称谓和定性、危险废物检测结果
的表现形式和地位在不同案件中的差别较大 （如表１所示）。

第一，证据称谓不一。在相关裁判文书里，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 “认定意见”，存在不同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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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根据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５条，“有毒物质”具体包括：危险废物、《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
件所列物质、含重金属的污染物、其他具有毒性并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豫０９０２刑初３７号。
《会议纪要》中 “关于有害物质的认定”：会议针对如何准确认定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 “其他有害物质”的问

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办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其他有害物质的案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从行为人的主观
恶性、污染行为恶劣程度、有害物质危险性毒害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准确认定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实践中，常见
的有害物质主要有：工业危险废物以外的其他工业固体废物；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有害大气污染物、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
和有害水污染物；在利用和处置过程中必然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其他物质；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主
管部门公布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名录中的有关物质等。

其他几种物质主要指：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废物、有毒物质。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粤０７０５刑初５０２号。

根据２０１６年 《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第８条第２款，有毒有害原料或物质包括：第一类，危险废物；第二类，剧
毒化学品、列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化学品，以及含有上述化学品的物质；第三类，含有铅、汞、镉、

铬等重金属和类金属砷的物质；第四类，《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第五类，其他具有
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参见１９９７年 《刑法》第１１４条、第１１５条、第１２５条、第１２７条。

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８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
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绛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晋０８２６刑初２０号。



表１　认定意见和检测结果的名类

序号 案由 证据名称 出具主体 证实内容 证据类型

１ 朱某污染环境罪① 认定意见 某市生态环境局 废机油及包装容器均属危

险废物

鉴定意见

２ 沈某、侯某污染环

境罪②
认 定 意 见；

情况说明

某区环境保护局出具认定意

见；某环境保护局分局出具

情况说明

废铅蓄电池、废旧蓄电池

壳等为危险废物

鉴定意见

３ 高某、李某污染环

境罪③
认 定 意 见；

鉴定报告

某市环境保护局出具认定意

见；某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出

具鉴定报告

倾倒废物为危险废物 鉴定意见

４ 朱某才、黄某污染

环境罪④
认 定 意 见；

检测报告

某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认定意

见；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

具检测报告

固体废弃物为危险废物 书证

５ 某公司、蒋某污染

环境罪⑤
鉴别意见 某县生态环境局 酸性废液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特性腐蚀性

无分类

６ 张某、李某污染环

境罪⑥
鉴别意见 某县环境保护局 偷排的酸洗废水 ｐＨ＜２，

属于危险废物

鉴定意见

７ 董某纪、李某霞污

染环境罪⑦
说明 某县环境保护局 （委托某环

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

废弃的甲醛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特性：Ｔ （毒性）

鉴定意见

８ 王某、段某污染环

境罪⑧
情况说明 某市环境保护局 破碎池样品ｐＨ＜２属危险

废物，废铅蓄电池危险特

性为毒性

无分类

９ 骆某、解某污染环

境罪⑨
证明 某市环境保护局 （委托某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检验）

不明液体为危险废物 书证

１０ 王某、赵某污染环

境罪�10
检验报告 某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由某区环保分局送检）

送检的油品为废矿物油，

是有毒物质

无分类

１１ 文某、彭某污染环

境罪�11
检测报告 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某市

生态环境局分局委托）

出口、堆存、倾倒的固体

废物均属于危险废物

鉴定意见

１２ 宜兴市某公司、常

州市某公司等污染

环境罪�12

鉴 别 报 告 及

检测报告

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非法处置的工业废物属危

险废物

无分类

—６３—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粤１５刑终９１号。

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苏０８１２刑初５２３号。

永济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晋０８８１刑初１０５号。

广德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皖１８２２刑初４０号。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苏０１刑终９２号。

东台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苏０９８１刑初１６２号。

费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鲁１３２５刑初４３５号。

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辽０８１１刑初１１５号。

辛集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冀０１８１刑初１３３号。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宁０１０６刑初１９８号。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湘１０刑终１０１号。

桃源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湘０７２５刑初５５号。



法官对 “鉴别”是否等同于 “认定”、“报告书”是否就是 “意见书”，缺乏统一、规范的认识。而
对于检测结果，除了 “检验报告” “检测报告”外，还有 “鉴定报告”等名称，形式表现多样化。
这些行政认定意见和检测结果的称谓乱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机关对相关证据种类的判断。
追根溯源，行政机关出具危险废物认定意见的行政规制缺位，２０１６年 《解释》和 《会议纪要》中
都只是采用笼统性描述，缺乏内容和程序方面的具体规定。《行刑衔接工作办法》虽然明确了认定
意见的内容格式，但没有统一冠名，且受制于 《行刑衔接工作办法》自身效力位阶不高、发挥作用
不明显等原因，出现了样本中认定意见表述和内容的多样化。此外，根据相关规定①，对危险废物
性质判定多使用 “鉴别”一词，鉴别包含检验、检测。但在 《会议纪要》关于危险废物认定的说明
中，只使用了 “检测”一词，《行刑衔接工作办法》第２０条只提到 “检验报告”，相关指导文件用
语的不一致为司法适用的随意性提供了便利。

第二，证据种类归属不同。在对危险废物相关事实证据做出种类划分的裁判文书中，对于危险
废物的认定意见和检测结果，主要有 “书证”和 “鉴定意见”两种不同的定性，分歧原因是由于其
在八类证据中定位缺失造成的。应实践之需，２０１６年 《解释》和 《刑事诉讼法》都赋予行政机关
收集的证明材料以证据地位，包括危险废物认定意见和检测结果，但对其证据种类依然没有明确。

２０１７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相关答复中，对行政机关或者其下属单位出具的危险废物鉴别结论，定
性为 “书证”②。但书证应该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并在案发后就客观存在的证据［９］（Ｐ１２６），而危险
废物的认定意见和检测结果都是案发后形成，所以从时间来看将其归入书证种类不合适。表１中还
有将这两种证据定位于鉴定意见的情形，这种定位不符合鉴定主体 “登记在册”的资格要求［１０］。
危险废物证据种类归属不同，决定司法机关对证据进行审查和适用的方式、规则也不同，直接影响
危险废物认定的准确性以及司法的权威性。

第三，危险废物认定意见与检测结果的证据效能重复。根据危险废物司法认定规则，无论是否
需要经过抽样检测，最终都应由生态环境等部门出具危险废物认定意见。在需要委托具有相关资质
的检测鉴定机构对固体废物进行检测的裁判样本中，发现两种情形：一种是检测结果和认定意见都
作出 “属于危险废物”的认定结论，例如，高某、李某污染环境案和朱某才、黄某污染环境案 （如
表１所示），这种情形下两类证据效能重复，加大了司法认定成本。另一种情形是在样本中只展现
出含有危险废物认定结论的检测结果，却没有提及危险废物认定意见，例如，王某、赵某污染环境
案 （如表１所示），这种情形是否违反危险废物司法认定规则？检测结果是否需要包含危险废物认
定结论？如果包含认定结论，生态环境部门依据检测结果做出危险废物的认定意见是否还有意义？
这些都是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先入为主的司法认定理念导致裁判风险
根据２０１６年 《解释》和 《会议纪要》的内容和精神，危险废物司法认定应坚持综合原则，避

免认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更多的是法院对危险废物认定意见和检测结果的过
度迷信现象。如表２所示，针对被告人、辩护人或上诉人对涉案危险废物认定意见或检测结果等证
据内容提出的质证意见，司法机关往往缺乏有效应对策略，所给予的回应都是以模式化、结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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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实施的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实施的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
审准则》；２０２１年９月发布的 《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 ［２０２１］４１９号）等文件。

《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４１７９号建议的答复》，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发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

其中指出 “行政机关或者其下属单位出具的危险废物鉴别结论虽然有时名为 ‘鉴定意见’，但其本质是行政机关依照职权
进行鉴定并出具结论，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种书面材料，此 ‘鉴定意见’并非 《刑事诉讼法》中的 ‘鉴定意见’，应当属
于 《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第二类证据 ‘书证’，也具有证据效力”。



表２　法院对不同质证意见的论证

序号 案由 质疑对象 辩护或上诉意见 是否支持 论证理由

１ 吴 某、陈 某、尹

某污染环境罪①
检测报告 取样方式、取样程序等存在

瑕疵

否 因为评估机构资质合法，故是按

规定进行评估

２ 骆某、解某污 染

环境罪②
检测报告 鉴定机构不合法，检测报告

不合法，缺乏关联性

否 不符合２０１６年 《解释》规定

３ 某公司、羌某 污

染环境罪③
检测报告 无法作为证据使用，因为不

符合鉴定机构资格要求

否 检验报告可作为定罪量刑参考；

其被本院已生效的裁判文书采用

４ 王某、段某污 染

环境罪④
检测报告 检测公司与环保局不具备隶

属关系，检测报告违背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证据

否 检测报告以环保局的名义出具，

有效

５ 刘某、陈某污 染

环境罪⑤
检测报告 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否 无相应的论证理由

６ 李某污染环境罪⑥ 检测报告 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因为超

出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检测

员无资质且未签名；送检材

料来源不明等

否 检测机构取得检测资质，不采取

辩护人意见

７ 王某、胡某等 污

染环境罪⑦
鉴定报告 鉴定程序有瑕疵，鉴定依据

不客观

否 鉴定的主体和资质合法，鉴定论

证也合理、鉴定书形式完备

９ 陈某、许某污 染

环境罪⑧
认定意见 没有依法告知上诉人 否 认定意见已经庭审举证、质证，

未告知被告人不影响认定

１０ 郭某、刘某污 染

环境罪⑨
认定意见 否定危险废物性质 否 根据认定意见，属于危险废物

１１ 王 某、杨 某、李

某等污染环境罪�10
认定意见 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 否 根据 《会议纪要》，认定意见与

被告人供述等证据相一致，具有

合法性和真实性

１２ 广东某公司、何

某污染环境罪�11
认定意见及补

充认定意见

原判认定不达标污水为危险

废物，系认定事实错误

否 根据认定意见及补充认定意见，

该废物为危险废物，上诉理由及

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单一、简略裁判理由直接否定，缺少详细的审查和辨析意见。某公司、羌某污染环境案中，针对上
诉人提出 “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不属于法定鉴定机构，其出具的检测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８３—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粤０６０７刑初７０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冀０１刑终８３７号；辛集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冀０１８１刑初１３３号。

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皖０７０６刑初１２号；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皖０７刑终１０９号。

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辽０８１１刑初１１５号。

东台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苏０９８１刑初１９１号。

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冀０５９１刑初２２号。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浙０４刑终２０９号。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苏０３刑终１３６号。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赣０５刑终３０号。

遵化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冀０２８１刑初８２号。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辽０９刑终１７８号。



的质疑，法院依据 “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参考”① 规定，直接肯定该检测报告的证据地位，
很显然其中逻辑关系断层，法律依据识别不准确。

司法机关对认定意见和检测报告的依赖性，致使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权在一定程度受制于行政
认定权，出现了污染环境罪认定中难以控制的裁判风险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司法人员专业技
术不足等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危险废物认定理念的先入为主。由于危险废物造成的危害形势严
峻，严惩环境犯罪成为当前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１１］。在此形势之下，法官的认定理念多以
“司法惩罚性目的功能”为主，实现社会保护机能［１２］，而公诉机关对指控事实的完整描述在一定程
度上也会影响法官对危险废物认定事实的 “预设”。裁量过程缺乏对法官裁量权的合理规制，更为
这种认定倾向的发展提供滋生的土壤，裁判文书中对待质证意见的简单否定态度、采信相关证据的
直接肯定态度、缺乏逻辑思维的不利后果认定，都是此种认定理念预先植入的主要表现。一旦偏执
于严惩犯罪，法官的认定思维自然会产生偏差，忽略证据规则的要求、证明体系的逻辑性以及释法
说理的充分性［１３］，进而导致危险废物司法认定过程的主观化。同样，行政机关出具的认定意见也
并非完全客观化，认定意见中 “对于苏某某辨认的不是废机油桶的７９个桶，因高度疑似危险废物，
一并作为危险废物处置”②，就体现出行政机关认定危险废物时存在路径不规范和 “疑似从有”的
风险，而司法机关对认定意见或检测结果的依赖性，更强化了危险废物司法认定的惩罚性目的功
能。倘若不扭转这种认定理念偏见，司法裁量权的适用导向最终会回归到传统的 “处罚必要性”思
维中［１４］。

四、危险废物司法认定规则的完善对策

污染环境罪中关于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困境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来自从 “严”刑事政
策之要求，也受到行刑衔接制度层面不足的消极影响。随着危险废物种类的逐步增多和污染风险的
复杂性，需要从实践出发，推进相关制度设计的科学创新，调整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偏差。

（一）厘清危险废物范畴属性以加强类型化建构
有效识别危险废物的范畴属性，需要从解释论角度对有毒物质、有害物质、有毒有害物质、毒

害性物质等４个上位属性概念范畴进行关联性分析，进而在此基础上设计危险废物上位概念的类型
化建构，保证立法和司法的协调统一。

从字面理解，４个概念的主要区别是 “毒”和 “害”之分。 《新华字典》中 “害”之义是 “有
损的”，与 “益”相对，“毒”之义是 “有害的性质或有害的东西”，可见 “害”能包含 “毒”之义，
即有毒就有害，而有害不一定就有毒。例如，ｐＨ值不合标的污水一般对生物或环境是有害的，但
依照规定③只有当ｐＨ值≥１２．５，或者ｐＨ值≤２．０时，该污水才是具有腐蚀性的有毒物质。《刑法
修正案 （八）》将 《刑法》原３３８条 “其他危险废物”改为 “其他有害物质”，目的也是要将非
“毒”但有 “害”的污染物纳入规制范围，因为污染或破坏环境的不只是危险废物等有毒物质，还
有除此之外的其他有害物质［１５］（Ｐ８６），包括 “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等普通污染物［１６］（Ｐ５７６）、本身无害
但直接排放或倾倒在环境中会造成危害的物质［１７］，即可能对人体和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所有

—９３—

黄红霞：论污染环境罪中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

①

②

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８７条第１款：对案件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

但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或者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检验
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

新绛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晋０８２５刑初１３８号。

根据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ＧＢ　５０８５．１—２００７）中腐蚀性鉴别值规定。



物质都属于 “有害物质”［３］。
如果有毒物质包含于有害物质之中，“毒害性物质”和 “有毒有害物质”之称是否略显累赘和

重复，就需要结合相关规范化语境对其进行不同层面分析：
对于 “毒害性物质”，按照语义解释可以将 “毒害性”理解为 “有毒＋有害”或 “用有毒的东

西残害”［１８］，即仅指 “有毒”。由于字面本身的不确定性，需要诉诸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从体系
角度解释，“毒害性物质”一词出现在 《刑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章节中，所涉犯罪都与 “危险
性”相关，那么对本章中相关条文使用 “毒害性”一词的理解应保持一致，具有强烈的毒害性，化
学性、生物性、微生物类毒害物质都含有危险性［１９］（Ｐ５６－５９）；同时，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８条阐述污染
环境罪的行为对象时，并没有刻意区分 “毒害性”与 《刑法》３３８条所使用的 “有毒”或 “有害”
等词之不同，意味着 “毒害性”不仅指 “有毒性”。从目的角度解释，“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侵犯
的客体都是公共安全，所以认定 “毒害性物质”要看其是否具有公共危险性，不可否认 “有害物
质”也具备这一特性，会对生物、环境、公共安全等构成危害。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相关指导性
案例将毒害性和危险性作为判断 “毒害性物质”的参考标准①，与 《会议纪要》中有害物质 “危险
性毒害性”标准不谋而合，进一步证实两种物质内涵并无本质区分。

对于 “有毒有害物质”，如前文所述，其与 “有毒物质”的种类范围不同在于囊括了剧毒化学
品。根据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５条所列举的 “有毒物质”种类，最后一项 “其他具有毒性且可能污
染环境的有毒物质”在没有排他性规定情况下完全可以将剧毒化学品囊括在内。此外，从 《大气污
染防治法》使用 “有毒有害物质”② 一词的语境中，可以判断其是包括放射性物质在内的类型化概
念，内涵范围要大于 “有毒物质”。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尤其是针对污染环境罪的相关规定
中极少采用 “有毒有害物质”这一概念。

综上，使用 “有害物质”作为危险废物的统一上位概念相对更加严谨，与 《刑法修正案 （八）》
使用 “有害物质”扩展污染物范围的目的也相一致［２０］。有毒物质属于有害物质的一种，危险废物
又是有毒物质的一种，按此层级进行相应的概念类型化建构，可以保障范畴界定的一致性，提升立
法质量。就现有规定来看，需要按照新的立法理念对其进行适当调整。《刑法修正案 （八）》将原有
“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 “污染环境罪”，《刑法修正案 （十一）》将污染环境罪的原有 “后果”法定
刑改为 “情节”“情形”等不同幅度法定刑，都体现了 “生态环境利益保护优先”理念，也符合大
陆法系环境犯罪防治的早期化、精细化等趋势。继续秉承这一先进理念，我国可借鉴 《德国刑法
典》从 “行为直接作用的能够引起环境污染结果的物质”和 “行为作用的环境要素”两个层次对污
染环境罪的行为对象进行类型化的规定［２１］，以 “污染物特性＋生态环境法益”为标准完善 “有害
物质”的类型化设计。细化 《会议纪要》中关于有害物质的 “危害性毒害性”等特性范围，兼顾新
污染物③的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新特性。结合不同生态环境要素受到的法益侵害
程度不同 （包括风险性），再对有害物质作精细化的设置，解决 《会议纪要》中列举有害物质的无
章性等问题。２０１６年 《解释》可参照此种方式对 “有毒物质”进行详尽解释，并排除兜底项的使
用，避免危险废物与相关物质的交叉重叠。这种设计模式与危险废物的 “危险特性＋风险管理”认
定模式④相一致，能够体现适应实践变化需求的动态范畴观。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新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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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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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１３号———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
物质案”：氰化钠对人体、环境具有极大的毒害性和极度危险性，属于刑法第１２５条规定的 “毒害性”物质。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３３条：禁止开采含放射性和砷等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

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

２０２１年版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第２条。



或污染损害会不断出现，司法诉讼中也要不断强化并规范法院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能力和使用
标准，减少司法适用中的随意性。

（二）完善行刑衔接机制以构建统一的证明基准
根据我国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要求①，无论是行政执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对

危险废物的认定都需要考量相互衔接的沟通桥梁，构建行政认定结论向司法领域转化适用的和谐统
一标准［２２］。

首先，消除行政立法冲突，统一认定技术规范。危险废物认定意见和检测结果在裁判文书中的
名类不一等现象，从源头反映出行政领域相关立法的不协调以及认定行为的不规范等问题。因此，
相关立法应对行政认定、检验检测 （鉴别）、鉴定等专业性较强的污染物性质认定行为，从主体资
质、法律地位等方面进行原则性规定，下位法在遵循上位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和细化不同认定行
为的认定主体、认定流程、受委托机构资质、适用情形、结论形式等内容，确保这些认定结论较为
规范化地进入到司法领域，提高司法审查效率。２０２１年９月由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加
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危险废物鉴别通知》），针对危险废物鉴别机构缺乏统一
管理、鉴别结论内容不规范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可谓是危险废物认定规范化的一大进展。危险废物
的 “鉴别”，是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运用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方法，对危险废物的特性进行检
验检测、客观分析相关数据的过程，因此行政部门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危险废物检测，可以适用 《危
险废物鉴别通知》。

危险废物的 “认定意见”是由相关行政主体根据固体废物的分析论证结论或检验检测数据，按
照相应鉴别标准对危险废物作出的一种判断和评价，其认定主体和性质不同于 “鉴别”行为，不能
完全适用 《危险废物鉴别通知》。但从 《危险废物鉴别通知》关于 “鉴别报告”的规范内容来看，
似乎又模糊了 “认定意见”与 “鉴别报告”的区分。关于 “意见书”和 “报告书”的区别，传统观
点认为，“报告书”是检验数据的集合和呈现，具有很强的客观性；而 “意见书”是特定主体在检
验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评判得出意见或结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２３］，危险废物认定意见就是生
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等 “根据典型样品检测指标浓度”而出具的认定结论。但 《危险废物鉴别通
知》指出在鉴别报告的结论和建议中，可根据检测结果对鉴别对象做出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的结论，
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辨识认知，且依然存在危险废物认定意见与认定结论明确的鉴别报告之间的效能
重复问题。故需及早规范危险废物认定意见的出具标准和流程，明确其与 “鉴别”之间的衔接机
制，避免重复认定。

其次，明确行政认定证据名类，统一证据审查标准。按照行刑衔接的形式规范要求，需要统一
危险废物相关行政认定结论在行刑领域中名称使用的一致性，用 “鉴别结果 （报告）”或 “检验检
测结果 （报告）”代替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２条所使用的 “检测数据”，并在本条明确 “认定意见”
的证据地位；用 “鉴别”或 “检验检测”代替 《会议纪要》“关于危险废物的认定”所使用的 “检
测”。证据名称统一后，需要明确证据种类归属。认定意见和检验检测结果是通过科学证明活动对
危险废物的定性或定量问题作出的评价性意见，具有类似于鉴定意见的自然属性，只是不需要具备
鉴定主体的特定资质。２０２１年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１００条明确了鉴别结果 （报告）的独立证据
地位，肯定此类报告不同于鉴定意见和书证等传统证据形式，并规定对其审查的方式可参照鉴定意
见有关规定。而对行政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此处没有进行规定。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之所以要结
合行政认定意见，目的是利用行政机关内部专家或委托专业机构对危险废物的认定问题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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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说明和判断，帮助法官做出正确的裁决，这也是对当下法定鉴定力量不足的一种补充。因此，根据
认定意见形成的专业性，宜参照适用鉴定意见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参照适用”需要配套建立完整
的规范运行机制，对这些事实证据的种类定位、审查标准和审查程序等内容予以明确，统一参照适
用基准；同时，在确保认定客观性的基础上，可以灵活适用形式瑕疵补正或补充说明等制度，弥补
此类证据与司法鉴定意见的形式要求之差距，保障司法裁量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三）重塑危险废物认定导向以修正司法认定偏差
要修正司法机关在污染环境案件中对危险废物认定的先入为主理念，不仅需要从规范司法认定

的证明标准来控制偏差的产生，还需要重塑危险废物的认定导向，引导法官自我修正。深究罪刑法
定原则之精髓和本质，应该是限制刑罚权和保障人权［２４］（Ｐ６０），即坚持 “打击犯罪是为了更好地保障
人权”［２５］之平衡理念。２０１６年 《解释》所确立的危险废物综合认定原则秉承了这一平衡理念，《会
议纪要》中强调 “两个最”和一个 “统一”①，提出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惩治力度，看似突出打
击犯罪机能，但 “严格”“严密”“统一”的语义实则内含保护人权机能的要务，体现罪行法定原则
的基本要求。２０１９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同样强化了司法保障人权之重要性。司法机关
在危险废物认定过程中应准确把握这一立法精神，科学、合理地解释和运用法律，作出较为客观的
认定结果，维护司法权威。

一方面，强化实质化庭审作用，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法庭调查程序是对危险废物进行司法
认定的关键环节。受行政权力因素影响，传统庭审调查逻辑认为行政认定结论更加真实可信，因此
主要依据证据的印证状况来认定危险废物性质，如王某、杨某、李某等污染环境案 （如表２所示）。
但在侦查取证阶段形成的相互印证、前后一致、排除合理怀疑的危险废物认定证据，不可避免也会
受到侦查人员 “有罪推定”思维以及证据收集程序等因素影响，而只呈现出证据的形式真实面。司
法实践中对于危险废物行政认定结论的质疑，更多反映出对证据的实质真实面需求，同时，危险废
物的行政认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价值，也在于其专业性而非管理权上的权威性，这就需要法
官对行政认定结论秉持怀疑主义的逻辑立场，充分发挥实质化庭审程序的作用。

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法官摒弃传统的 “重打击、轻保护”观念，恪守中立原则，通过直接言词
方式对检验检测结果的取样来源、程序等内容以及认定意见据以做出的素材资料，如产废单位的环
评文件、审批和验收意见、废物产生工艺的分析意见等材料的来源、真实性等进行规范审查，并严
格检视庭审认定中当事人提出的质证意见，保障被告权益。当然，解决危险废物行政认定结论来源
和依法质证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参照适用鉴定意见审查标准。

在目前对行政部门认定意见司法审查规则缺失的情形下，司法机关面对当事人有关危险废物认
定意见的质疑，同时还应坚持体现人权保障机能的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２６］，杜绝仅在入罪
后的量刑上给予适当考量。危险废物的司法认定较为复杂，专业技术性强，相关的立法也在逐步发
展和完善，２０１６年 《解释》中确定的综合认定思路就是要求司法机关不能机械适用法律，而应结
合相关证据在综合考量和规范审查的基础上作出认定。

另一方面，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应阐明相关审查意见，规范说理论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
意见②，法官不仅应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法律适用理由，还应当对其认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论证。无论
是对证据的分析，还是认定环节的价值评价，都应作为判决理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向公众展示［２７］。
因此，在对危险废物认定意见和检验检测结果进行严格审查之后，法官在判决书中应释明对认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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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两个最”和一个 “统一”：坚持最严格的环保司法制度、最严密的环保法治理念，统一执法司法尺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 〔２０１８〕１０号），其中提出 “裁判文书释法

说理，要阐明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展示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



见的素材来源 （包括检验检测结果）等关键证据适用的审查意见，从形式方面保障危险废物司法认
定过程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样本中有些裁判文书对危险废物认定部分论证较为细致①，虽然占比较
少，但此处可以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从事实认定、证据审查、裁判方法、价值导向等层面，
凝练可供借鉴的裁判要点［２８］，尤其是要挖掘裁判理由中所蕴含的能够体现司法理性的裁判规则［２９］，
以此促进危险废物司法认定过程的规范化。通过构建科学的论证标准制度，可以促使法官对认定过
程中个人经验以及法律知识的运用思维进行自省，从而预防危险废物认定的先入为主现象，纠正认
定思维的逻辑偏差问题。

五、结　语

对污染环境罪中危险废物进行客观、准确的司法认定，有助于发挥环境刑事诉讼制度的预防功
能，实现环境利益的前瞻性保护。随着 《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等相关规范的
逐步完善，危险废物司法认定的规则和标准在继续遵循开放性指引原则之下，要同时加强和行政领
域的沟通、衔接，这对法官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标准的挑战。当然，从更长远角度来看，对危险
废物司法认定的进一步完善还依赖于修法的发展。不论未来相关立法是否设置统一的认定基准，在
可行的规范司法裁量权的情境下，研究危险废物司法认定中的相关问题对于推进污染环境刑事法治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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